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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护鹤山市历史建筑并对其合理利用，依据《江门市历史文化街区和

历史建筑保护条例》的要求，制定本规划。

第二条 规划对象

本规划以鹤山市市域范围内历史建筑为对象，为其划定保护范围，提出保

护要求，以促其合理利用。凡在历史建筑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活动，均适用本

规划。

第三条 规划定位

本规划是以历史建筑为对象的法定专项规划，与历史建筑所在的历史文化

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等法定保护规划互为援引，其中的强制性内容纳入相

关地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

第四条 规划目标

将历史建筑纳入规划管理，实现历史建筑的有效保护，促进历史建筑的永

续利用，彰显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

第五条 规划原则

1、发现历史建筑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保护历史建筑真实性的原则。

2、保护优先、合理利用的原则。

3、明确权责、方便管理的原则。

第六条 规划依据

1、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5 年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 年）；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17 年修订 )；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17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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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建城[2000]192号）；

《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2013年）；

《广东省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保护利用工作指引（试行）》（2021年）；

《江门市国土空间规划技术标准与准则》（2025年）；

《江门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条例》(2020年）；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2014年）。

2、技术规范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建设部令第146号)；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GB/T50357-2018)；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2023 年 11 月）。

第二章 分类保护

第七条 分类保护原则

根据历史建筑的价值、特色以及完好程度，按以下两类进行保护：

一类：主要立面、主体结构、平面布局和特色装饰、历史环境要素基本不

得改变。

二类：体现历史风貌特色的部位、材料、构造、装饰不得改变。

每处历史建筑的保护分类详见保护图则。

第八条 一类保护要求

一类保护的历史建筑价值全面，其临街立面及其他有价值的外立面、主体

结构形式、有价值的平面布局、特色材料装饰和部位、以及历史环境要素的保

护可参照文物进行。

第九条 二类保护要求

保护图则确定的主要立面及体现历史风貌特色的部位、材料、构造、装饰

等核心价值要素不得改变，其他部位可根据保护和利用的要求适当改变，但不

得损害核心价值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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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保护范围

第十条 保护范围划定通则

本规划为每处历史建筑划定保护范围，具体四至范围详见各保护图则。

保护范围的划定，秉承以下原则：

1、确保历史建筑的价值和特色得到充分的保护和展现。

2、为便于调整相邻所有权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核心保护范围不超出历史

建筑产权边界。

3、为鼓励活化利用、且不妨碍正常使用，核心保护范围一般不超出历史

建筑本体。

第十一条 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基本要求

1、应依法使用和修缮历史建筑。

2、应对严重影响该历史建筑风貌的加建、改建及构筑物进行整治或拆除。

3、不得新建建（构）筑物。确因保护历史建筑需要建设附属设施的，应

报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

4、核心保护范围内进行市政管线工程的更新改造，报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批准。

5、核心保护范围内设置广告、招牌的，不得损坏或遮挡历史建筑核心价值

要素， 并符合《江门市户外广告设施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6、紧邻核心保护范围的建设工程应采取可靠措施，保证历史建筑安全。

第十二条 建设控制地带划定条件

一般不划定建设控制地带，在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确有必要时才划定建设

控制地带 :

历史建筑位于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或历史风貌区之外。

2、历史建筑周边为其他规划确定的城市更新区域，面临环境风貌的剧变。

3、历史建筑周边确有必要进行建设控制的其他情况。

建设控制地带的具体界线见历史建筑保护图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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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建设控制地带的控制要求

应保护历史环境和风貌特色，对严重影响历史建筑风貌的建（构）筑物进

行整饬。 建设控制地带内新建、扩建、改建建筑，除有特别注明外，应符合

以下要求：

1、禁止性使用功能参照该历史建筑的禁止性功能执行。

2、体量、立面、材料、色彩等方面与该历史建筑相协调。

3、控制历史建筑周边新建建筑高度。

第四章 核心价值要素和空间环境景观的保护

第十四条 核心价值要素

保护范围内，最能集中体现历史建筑价值和特色的一批构成要素，成为核

心价值要素。历史建筑的核心价值要素包括主要立面、平面布局、主体结构、

特色部位、材料、构造、装饰，以及历史环境要素等方面。核心价值要素的修

缮不得改变原状；除核心价值要素之外的部分，可按相关规定程序进行改造改

建。

每处历史建筑的核心价值要素详见核心要素信息图。

第十五条 主要立面的保护

主要立面指历史建筑价值高度集中，装饰精美丰富，对整体风貌有决定性

影响的立面。通常是建筑面向城市街道、敞坪或庭院的立面。

被确定为核心价值要素的主要立面，不得改变其整体形状、材质、色彩等

原状，以及各门窗洞的原位置和尺寸。修缮或局部改动，须与风貌协调，并遵

循可识别和可逆原则。原有门窗以修整为主，确实需要替换的门窗应做到风貌

协调、风格尽量统一。

第十六条 主要结构的保护

主体结构指历史建筑的主体承重结构部件的位置、高度及其搭接形式。

被确定为核心价值要素的主体结构部分，如果仍然稳固，不得进行非加固

目的的结构改动；如需加固，应遵循可逆性和可识别性原则，且不得破坏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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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风貌；如需大修，应当遵循建筑原有的承重墙柱位置和高度，遵循屋顶原

有的结构形式和做法进行。

第十七条 平面布局的保护

平面布局指建筑平面的组织形式，包括室内隔墙、房间的划分，门、楼梯、

走廊、阳台、天井、庭院的位置和形式等。

被确定为核心价值要素的平面布局部分，不得增加、拆除或改动相应的房

间间隔以及门、楼梯、走廊、阳台、天井、庭院等的位置和形式。其他不涉及

核心价值要素的改动，须遵循可逆和可识别原则。

第十八条 特色部位、材料、构造和装饰的保护

特色部位、材料、构造和装饰指历史建筑价值高度集中、充分体现其特色

的构件、用材、工艺做法与装饰。

被确定为核心价值要素的特色部位，本体不得改变，位置原则上不得调整。

被确定为核心价值要素的特色材料、构造和装饰，其原真载体应进行保护，

并鼓励在历史建筑其他部位的改造利用设计中参照、吸收。

第十九条 历史环境要素的保护

历史环境要素指保护范围内对形成历史建筑特色风貌有重要作用的一部分

环境，例如附属围墙、大门等建（构）筑物、水井、树木、水体、地形、传统

地面铺装等。

被确定为核心价值要素的历史环境要素基本不得改变，并应整治破坏历

史环境的场地现状，有条件的可恢复原有的历史环境。

对于改善居住生活条件的各类市政管线和基础设施的铺设、安装，应与历

史风貌相协调。

第二十条 户外广告和招牌的设置

历史建筑被确定为核心价值要素的主要立面上不宜设置广告（店招、匾额、

广告等本身属于核心价值要素的除外）。户外广告设施及招牌设置的形状、颜

色等视觉特征应与历史建筑外立面的风格相近。安装应尽量选择骑楼柱廊内、

门头下部空白处等位置。如必须安装于主要保护立面，则长度、出挑距离等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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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于不破坏历史建筑的范围。

在历史建筑其他位置设置广告和招牌的，其设置位置、形式、尺寸及

色彩，不得遮挡、损坏本规划确定的特色部位、材料、构造和装饰，不得破

坏历史环境要素， 并应与历史建筑整体风貌相协调。

第五章 历史建筑的利用

第二十一条 利用原则

以保护为基础，积极合理利用历史建筑，展示其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应遵

循以下原则：

1、合法利用。任何单位或个人对历史建筑的利用活动，都必须在本规划以

及相关法规、规范要求的范围内进行。

2、适度利用。历史建筑的利用方式和使用强度应当根据历史建筑的规模、

格局、特色和保存状况确定，避免长期不合理使用造成损害。

3、多元利用。历史建筑的利用方式应该适应所处地段的区位特点和不同社

群的使用需求，鼓励适度混合的多功能使用。

4、开放利用。鼓励有条件的历史建筑采取定时开放、预约开放、挂牌介绍

说明等多种形式对公众开放，充分彰显历史建筑的特色价值，充分发掘其社会

文化效益，充分发挥其教育、科普作用。

第二十二条 鼓励用途建议

1、历史建筑作为纪念场馆、展览馆、博物馆、旅游观光、休闲场所，鼓励

用于发展文化创意，开展地方文化研究。

2、根据历史建筑的特点规模，作为以下社区公共服务设施：

（1）行政管理设施，如社区管理公共中心、居委会、社区议事厅。

（2）服务设施，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站、星光老年之家、物业

管理（含 业主委员会）等。

（3）医疗卫生设施，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服务站、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

（4）文化体育设施，如文化站、文化室、社区少年宫等。

（5）福利设施，如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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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的鼓励用途建议，根据历史建筑区位和特点，见各保护图则。

第二十三条 活化利用中的使用功能兼容和调整转换

在符合相关技术规范要求的前提下，历史建筑基于保护和活化利用的需要，

可以在本规划允许范围内进行多种功能使用；在不损害历史建筑的结构及其核

心价值要素、不影响历史建筑风貌的前提下，可申请适当增加其建筑使用面积。

多种功能使用应符合以下原则：

1、原功能为居住的，宜保留和延续居住功能，或作为民宿、客栈、特色餐

饮等使用。

2、原功能为商业的，宜作为创意办公、画廊、书店、传统手工艺作坊或工

艺 品售卖、特色酒店、特色餐饮。原为商住混合的，商住比例可根据实际情况

灵活调整；

3、历史建筑中的近现代公园及园林小品不宜改做商业性用途；

4、原功能为工业、物流仓储、交通设施、公共设施的，在满足建筑安全和

消防、 环保等专业要求的前提下，可维持原有功能，也可以调整为公共管理和

公共服务、商业服务业设施或公园绿地；

5、原多种功能混合的，在满足建筑安全和消防、环保等专业要求的前提下，

可维持原有混合功能。

6、历史建筑进行合理利用，可以在建筑内部增加使用面积或者调整楼

层层高。

为满足消防、市政公用等专业管理要求而需在建筑外部增加附属面积

的，应当遵循满足功能的最小尺寸和最少改变外立面的原则，最高不得超过

既有建筑总建筑面积的 20%。

历史建筑内、外部增加面积或者内部调整楼层层高，不得改动主体框

架及遮挡体现历史风貌特色的部位、材料、构造、装饰，建筑内部空间及外

观形象应可通过拆除增加或者调整的部分予以恢复。

第二十四条 禁止性使用功能

1、禁止在历史建筑内堆放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物品。

2、历史建筑不宜用作供水供电供热燃气等供应设施、环卫环保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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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共性的禁止性使用功能外，每处历史建筑的其他禁止性功能详见各保

护图则。

3、不得随意增加荷载，不得从事损害历史建筑结构安全或者其他危害

建筑安全的活动。

4、居住用途的历史建筑人均居住面积低于有关部门规定的最低标准或

违规改 建为“房中房”的，必须进行调整或整改。

5、保护范围内，禁止任何对历史建筑构成安全威胁的使用功能。历史

建筑的现状使用功能属于本规划中明确的禁止性使用功能的，必须进行调

整。

6、使用功能的调整，除符合本规划外，还应满足消防、环保等相关要

求。

第六章 规划实施和保障措施

第二十五条 规划分期

根据历史建筑的类型、价值和保护现状，依照历史建筑保护的有关方针、

原则

和程序，并考虑到地方发展规划和财政可行性，制定分期规划措施。

各分期规划应循序渐进，使其符合城市化发展进程并纳入历史文化名城整

体保护框架。

近期（2026-2030年），重点是制度建构和保护修缮。

远期（2030-2035年），重点是环境整治和活化利用。对于改善居住生活条

件的各类市政管线和基础设施的铺设、安装，应与历史风貌相协调。

第二十六条 近期规划要点

1、完成对历史建筑的挂牌和告知，建立完善日常维护和监管制度。

2、对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对历史建筑周边环境进行初步整治。

3、开展历史建筑活化利用试点。

第二十七条 远期规划要点

1、完成对各历史建筑的修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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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面整治历史建筑周边环境，完善基础设施，改善居民生活使用条件。

3、以历史建筑的可持续利用为目标，加强日常维护和管理，完善展示和宣

传介绍，做好历史建筑的活化利用。

第二十八条 保护资金

历史建筑的保护经费应纳入财政预算，保证投入。

多渠道筹集资金，建立起历史建筑保护的资金保障机制。研究针对历史建

筑保护的税前抵扣、收费减免政策，鼓励保护责任人修缮历史建筑，并给予技

术指导。

建议设立历史建筑保护专项资金，用于保护规划编制、国有历史建筑修缮

和非国有历史建筑修缮补助、档案管理工作，专款专用，并接受财政、审计部

门的监督。

第二十九条 技术深化

在本规划审批实施后，尽快将历史建筑保护范围和保护要求纳入相应的国

土空间规划。

梳理现行涉及历史建筑保护范围的各类规划，对于不符合历史建筑保护要

求的 内容进行适当调整；在滚动编制近期建设规划时，应按照历史建筑保护规

划的要求， 就近期重点建设区的历史建筑保护和风貌协调提出具体措施。

第三十条 公众参与

建立健全历史建筑保护的公众参与机制。本规划经批准后向社会公布，接

受公众监督。

应通过多种媒体宣传，增强规划的透明度，增强各部门、社会各界和全体

市民的历史建筑保护意识，使其了解历史建筑保护规划，自觉支持历史建筑保

护规划的实施。

第三十一条 监督检查

加大对历史建筑的规划管理力度，对涉及历史建筑保护范围的所有建设活

动要按照《城乡规划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城市紫线

管理办法》、《江门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条例》和本规划，进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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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统一的规划控制和管理。

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指导属地镇街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行使行政处罚

权，对损坏或者擅自迁移、拆除历史建筑、破坏历史建筑保护标志的，以及涉

及历史建筑的其他违法建设和拆除行为进行查处。

第三十二条 部门联动

在历史建筑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活动的，应符合本规划的要求；对于该范

围内的各类建设活动，按照相关的规定程序开展。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本行政区域内历史建筑保护管理工作，提供政

策支持和经费保障；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解决保护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范围内历史建筑的日常巡查、现场保

护等相关工作。

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协助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做好历史建筑保护工

作。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历史建筑的结构安全、维护修缮等监督管理工

作。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历史建筑的普查申报、名录管理、保护规划编制、

监督管理等工作。

文物主管部门协助开展历史建筑的普查调查、申报认定、维护修缮等工作。

财政、教育、公安、文化、旅游、应急管理、消防救援、市场监督管理、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民族宗教、侨务等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共同做好历

史建筑保护和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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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强制性内容

本规划由规划文本、图则组成，文本与图则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规划的强制性内容包括文本中的下划线条文和图则中的历史建筑核

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禁止性使用功能、核心价值要素和保护要求。

所有强制性内容必须严格执行。

第三十四条 生效和实施

本规划经鹤山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生效并实施。

第三十五条 解释权

本规划的解释权属于鹤山市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第三十六条 修改程序

本规划经批准后，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变更。需要对规划进行调整的，

须由原组织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或属地镇人民政

府提出建议，并经县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报原批准的人民政府同意

后，按相关规定的编制、审批程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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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鹤山市第一批、第二批历史建筑名单公布后，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保护条例》、《江门市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条例》的要求，启动了

保护利用规划的编制工作。本规划成果是文本加图则的形式：文本是保护利用

规划的图则；图则对每处历史建筑绘制 1张法定的保护利用图则和 1张核心价

值要素信息图，以图文对应方式，详细列明需要保护的核心价值要素及保护要

求。

本次规划编制出发点是便于使用和管理，并为历史建筑未来多样化的活化

利用提供最大可能性。因此在保护范围划定、禁止性功能设定、价值要素认定

等方面都是在保护历史文化价值的前提下，鼓励活化利用，尽量减少对合理使

用的限制。

根据《鹤山市关于公布鹤山市不可移动文物名录的通知》的要求，2022 年

公布的鹤山市历史建筑名单（第一批、第二批）中编号 440784_HS_01_0001—

440784_HS_01_0012、编号 440784_HS_01_0019—440784_HS_01_0046 共 40 处原

定为历史建筑的对象现已全部升级、核定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其保护要求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相关法规执行；因此，本次历史建筑保

护规划不再将上述对象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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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鹤山市第一批历史建筑一览表

历史建筑编号 建筑名称 地址 保护类别

440784_HS_01_0001 仓边坊闸门 沙坪街道仓边村委会仓边村

已升级为

县级不可

移动文物

440784_HS_01_0002 大兴社吕大夫祠 沙坪街道楼冲村委会大兴社

440784_HS_01_0003 大兴社三世祖祠 沙坪街道楼冲村委会大兴社

440784_HS_01_0004 坡山大埗头
沙坪街道坡山村委会东头村

北西江边

440784_HS_01_0005 水龙桥
古劳镇上升村委会秧塘村与

南湾祖社村之间

440784_HS_01_0006 合水桥 鹤城镇万和村委会铁合村

440784_HS_01_0007 连冈乡约 共和镇新连村委会连冈村口

440784_HS_01_0008 江津大口井 址山镇四九村委会江津村

440784_HS_01_0009 中兴里灯寮 共和镇民族村委会中兴村口

440784_HS_01_0010 养善钟公祠 共和镇来苏村委会古巷村

440784_HS_01_0011 大凹杨氏祖祠 共和镇大凹村委会坑尾村

440784_HS_01_0012 平岭圣王宫 共和镇平汉村委会接龙村

440784_HS_01_0013 莲花楼 址山镇新莲村委会莲花村 Ⅱ

440784_HS_01_0014 顶颈楼 址山镇禾南村委会掩洞村 Ⅱ

440784_HS_01_0015 南洞炮楼 鹤城镇南中村委会南洞圩 Ⅱ

440784_HS_01_0016 水围文武庙
沙坪街道中东西村委会水围

村 132 号
Ⅱ

440784_HS_01_0017 玉桥始祖井 沙坪街道玉桥村委会原里村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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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木山

440784_HS_01_0018 华南楼 鹤城镇昆源社区茶行街 Ⅱ

440784_HS_01_0019 贤明里门闾
雅瑶镇古蚕村委会贤明里村

口

已升级为

县级不可

移动文物

440784_HS_01_0020 温许荣烈士墓
龙口镇青文村委会榄堂村口

的山岗上

440784_HS_01_0021
金岗战斗烈士纪

念碑

龙口镇五福村委会坳合村狮

子岗上

440784_HS_01_0022 简师起义旧址
龙口镇协华村委会协华学校

内、协华旧村黎光巷

440784_HS_01_0023 杨家园
鹤城镇昆源社区鹤城中山桥

头

440784_HS_01_0024 兄弟楼
鹤城镇南星村委会鸡筌村 11

号

440784_HS_01_0025 中心里井

雅瑶镇隔朗村委会隔朗村中

心里173号屋前二十米处村路

旁

440784_HS_01_0026 堂马保安楼 宅梧镇堂马村委会南门村

440784_HS_01_0027
龙潭山战斗纪念

碑

宅梧镇荷村村委会龙潭山下

龙潭水电站侧山坡上

440784_HS_01_0028
白水带革命烈士

纪念碑

宅梧镇白水带村委会石门村

白水带小学后

440784_HS_01_0029 章君励烈士墓 宅梧镇白水带村委会蛇山顶

440784_HS_01_0030 邓少珍烈士墓
古劳镇新星村委会古劳内堤

边、洛社二队路口

440784_HS_01_0031

中区纵队领导机

关临时驻地旧址

--云清楼

址山镇云中村委会三村（拳头

山）

440784_HS_01_0032
云乡革命烈士纪

念碑

址山镇云中村委会三村圆岭

仔岗

440784_HS_01_0033 和安楼 共和镇来苏村委会

440784_HS_01_0034 镇南楼 址山镇昆中村委会

440784_HS_01_0035 同善医院旧址
沙坪街道镇南村委会美雅毛

纺厂宿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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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升级为

县级不可

移动文物

440784_HS_01_0036 挺公楼 址山镇东溪村委会水边村

440784_HS_01_0037 骏发楼 址山镇东溪村委会水边村

440784_HS_01_0038 贤明里门闾
雅瑶镇古蚕村委会贤明里村

口

440784_HS_01_0039 温许荣烈士墓
龙口镇青文村委会榄堂村口

的山岗上

440784_HS_01_0040 福祥楼
址山镇昆联村委会大朗自然

村西圣村

440784_HS_01_0041 广泰楼 址山镇昆华村委会苍华村

440784_HS_01_0042
址山革命烈士纪

念碑

址山镇新莲村委会莲花片大

王山

440784_HS_01_0043 中兴村 11 号民居
共和镇民族村委会中兴村 11

号

440784_HS_01_0044 北合村 89 号民居共和镇铁岗社区北合村 89 号

440784_HS_01_0045 瓦元村 22 号大楼
共和镇来苏村委会瓦元村 22

号

440784_HS_01_0046 振东学校 共和镇泮坑村委会坑口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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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鹤山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一览表

Ⅱ

历史建筑编号 建筑名称 地址 保护类别

440784_HS_02_0001 铨亭李公祠 桃源镇中心村委会宿坳村 Ⅱ

440784_HS_02_0002 逢丁门萧氏宗祠 双合镇合成村委会旱冲村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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